
—  1  — 

陇交发〔2019〕129 号 

陇川县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《县交通运输局

河湖长制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局属各股室（段、队）： 

根据《陇川县 2019 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要点》（陇

委办〔2019〕32 号）以及县委办、县政府办《关于调整充实

县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县级河湖长联系部门

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为抓好河湖长制责任落实，按照分工

河道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成立工作机构 

 为全面贯彻县委、县政府河湖长工作要求，成立陇川县

交通运输局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李正庄  局党组书记、局长 

副组长：许元平  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成  员：杨祖强  局办公室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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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陈  鸣  财务审计室主任 

孔建军  规划建设管理股 

        冯发荣  公路养护管理股股长 

        罗仁贵  路政法股股长 

        刘宗跃  运输管理股股长 

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局养护管理股负责，冯发荣任办公室

主任；联络员：孟成方,其他股室积极配合。领导小组负责向

总河湖长、河湖长报告工作，负责所承担河道的日常维护、

监管。  

二、分工河湖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龙江库区 

又名龙川江，下游称瑞丽江，是陇川境内的第一大河流，

也是陇川与芒市的界河。龙江源出腾冲县北部，流至王子树

乡曼当村流经勐约乡约岛坝尾入芒市遮放境，沿途有 33 条

支流汇入，过境流长 51 公里，径流面积 6153 平方公里，过

境水量为 51 亿立方米，占境内地表水总量的 75.3％。 

龙江水电站枢纽工程位于德宏州潞西市与陇川县之间

的龙江干流上，坝址距勐约乡政府驻地 15km,距芒市 70km，

距遮放镇户拉村 13km。龙江水电站枢纽工程是龙江控制性

的防洪工程，是紧扼龙江的最后一个峡谷，在瑞丽江流域防

洪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，水库于 2010 年 3 月下闸蓄

水。正常蓄水位为 872 米，死水位为 845 米，总库容量为 12.17

亿立方米，水域面积 33 平方公里，控制流域面积 5758k ㎡，

占整个龙江流域面积的 49%。是我州较大的水利水电建设工

程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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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江水电站水库是以发电、防洪为主，兼有灌溉、城市

供水等综合效益的水利水电工程。水库正常蓄水位 872m，死

水位 845m，调节库容 6.79 亿 m³。枢纽由混凝土双曲拱坝、左

岸引水系统及地面式厂房组成。总库容 12.17 亿 m³，坝顶高

程 875m，最大坝高 110m，坝顶中心线弧长（包括溢流、重

力墩坝段）472m，拱冠梁坝底宽度 23.76m，厚高比 0.21。

若与下游堤防联合调度，可使下游瑞丽市、畹町及姐告开发

区的防洪标准由 30 年一遇提高到 50 年一遇。龙江水电站是

云南省德宏州境内可开发容量较大、调调节性能好、运行特

性较为优越的水电电源点，也是云南省待开发水电资源中指

标较为优越的水电电源之一，具有较好的调节性能，可向云

南省电网提供 240Mw 的电力和 10.28 亿 kW·h 的电量，枯水

期为云南电网提供 68．5Mw 的保证出力。 

（二）勐约河

勐约河位于东经 97°57′～98°0′，北纬 24°9′～24°13′，

发源于铜壁关自然保护区，自西南向东蜿蜒贯穿勐约坝，汇

入瑞丽江。勐约河属伊洛瓦底江水系，为瑞丽江的一级支流。

勐约河两岸支流密集，沿途有 8 条支流汇入，区间来水较大，

流域面积 78.9km2，全长约 13km，河道平均比降 0.3‰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认真贯彻落实省、州、县决策部署，以保护水资源、防

治水污染、改善水环境、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，坚持生态

优先、绿色交通的理念，坚持问题导向，重在源头治理，构

建责任明确、协调有序、监管严格、保护有力的管理保护机

制，为陇川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支撑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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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基本原则 

 （一）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。牢固树立尊重自然、

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的理念，妥善处理河流管理保护与开发

利用的关系，促进河流休养生息、维护河流生态功能。 

   （二）坚持护水清源，加强水源地保护，改善并保持河

湖优良水质，严格管控河湖岸线工程建设项目，预防工程项

目对河湖的污染。 

 （三）坚持依法管理，完善河湖管理保护法规，统筹相

关部门执法力量，加大执法监督力度，严格涉河湖公路和水

运交通建设项目和水上施工活动的审批，规范河湖开发利用

行为。 

（四）坚持改革创新，不断探索创新符合我县实际的管

理模式，利用科学的管理方式、先进的管理手段，积极构建

长效管理机制，创建水生态文明的美丽陇川。 

五、工作目标 

坚持流域与行政区域相结合，全面建立县、乡两级河湖

长体系，村级设协管员、保洁员、巡查员，建立起县、镇(办)、

村(社区)三级覆盖的“河湖长制”管理网络；实施山水林田湖

系统治理，落实河湖管理保护责任，基本建成河湖健康保障

体系和管护机制，全面抓好控源、截污、清障、修复等各种

管护措施的落实，实现“水清、河畅、岸绿、景美”的总体目

标。 

1.用水总量严格控制。全乡用水总量控制在 10 亿立方米

以内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至 0.56 左右。 

2.水体水质明显好转。水质达标率达到 92%以上、达到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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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于Ⅲ类。 

3.水域岸线有效保护。河湖生态护岸比例达到 85%，河湖

生态基流满足度达到 100%，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治涝标准。 

4.生态环境持续改善。主要河道两岸宜林地段绿化率达到

95%，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到 82%；河湖管理范围内“乱占乱

建、乱围乱堵、乱采乱挖、乱倒乱排”现象有效遏制，基本消

除垃圾河、黑水河、臭水河。 

5.管理制度逐步完善。建立涵盖基础信息、河湖管理与保

护联合执法机制逐步形成，逐步建立基于水质水量考核的流

域生态补偿机制。 

六、主要工作 

 （一）积极倡导公路和水运建设项目“绿色设计”、“生态

优先”理念。在项目开工的前期工作中要认真调查、了解项目

周边区域环境背景、生态环境现状、污染物排放状况和环境

质量现状，确定环境敏感点及环境保护目标，认真编制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。 

 责任单位：陇川县县交通运输局、规划建设管理股、运

输安全股、公路养护管理股。 

（二）加强河道两岸建设项目弃土的管理。要求在前期

设计中，对弃(取)土场进行专项规划设计。弃土场应远离河

道、湖泊;在施工中要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审批的施工组织

设计，尽量使用厢式货车或遮盖运输，废弃的砂、石、土

必须运到规定的弃土场，不得向河流、水库和弃土场以外

的地点倾倒。在工程竣工后，要求对取土场和弃土场必须

植树种草，防止水土流失。工程建设项目应设立专门弃土

场，都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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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土墙做好“护角”或者档墙，避免弃土流失，项目完工后对

弃土进行绿化。 

责任单位：陇川县交通运输局、规划建设管理股、养护

管理股、路政法规股。 

（三）抓好河道两岸绿化管理。采取多种形式，充分调

动社会力量植树管树的积极性。多种常绿、乡土树种，适时

修枝和抚育，及时清理受害树木、补植死亡树木，做好植物

种植初期的管理及恶劣天气(高温、干旱)的防护，促进植物

生长发育，确保河道绿化成型。 

责任单位：陇川县交通运输局、建设管理股、公路养护

管理股。 

（四）加强公路水路执法监督力度。执法部门要对县内

内河主要流域进行全面排查，对客运船进行重点检查。建立

和完善污染治理专项台帐，强化整改监督，保持对内河水上

运输污染防治的高压态势。 

责任单位：路政法规股、运输安全股。 

（五）清障拆违。加强河道执法力度，依法清除河道管

理范围内的违法建(构)筑物和其它危害河道行洪安全的物

体。 

责任单位：路政法规股。 

七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河湖长设置和职责 

1.河湖长设置。按照河道属地划分，龙江库区、勐约河

段由陇川县县委书记李林山担任河湖长。履行指导、协调和

监督职能，开展经常性督查，发现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州级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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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长或督促处理。河湖长名单要向社会公布，在河岸显要位

置设立河湖长公示牌，标明河湖长职责、整治目标和监督电

话等内容，接受公众监督。 

2.河湖长职责。河湖长负责牵头组织开展联系河道的水

质和污染源现状调查，制定水环境治理规划和实施方案，推

动重点工程项目落实及协调解决河道的养护管理经费等问

题，做好工作督促检查，确保完成水环境治理的目标任务。 

（二）有关部门职责 

1.高度重视，强化领导。成立了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，

明确了职责,制定了《陇川县交通运输局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实

施方案》，同时明确工作职责，切实加强龙江库区、勐约河

环境整治。为进一步加强龙江库区、勐约河保护管理工作，

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我局采取多措并举措施，大力推进

河湖长常态化、长效化。 

2.认真抓好巡查和检查工作。根据“河湖长制”方案和要

求，全面加强对龙江水库、勐约河水域的日常巡查工作，定

人定责，县处级领导总河湖长每 2 个月巡查河道不少于 1 次，

对重点河段和重要的季节，加强巡查力度，提高巡查频率。

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反馈到相关的单位和个人，督促

责任单位限期整改，并跟踪整改情况。及时组织协调和解决

问题，坚持每季度一次“河湖长制”工作例会的制度，通过工

作例会，分析河面保洁、岸坡整改、截污纳管等方面存在的

主要问题，分析原因，制定措施，明确责任，合力推进“河湖

长制”各项工作落实。确保群众在汛期做到“三不出”，保护群

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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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  成立局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。落实党政同责、一岗双

责，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，河湖长联系部门主

动推进，其他部门积极配合，按照河湖长办交办事项，采取

有效措施，确保工作实效。 

（二）强化督查考核 

 实施“河湖长制”是全面树立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

手。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对“河湖长制”的督促检查，

及时发现问题，提出整改措施，妥善予以解决。“河湖长制”

办公室要加强定期督查和年度考核。 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 

充分发挥各类宣传平台作用，紧紧围绕“河湖长制”管理

工作重点，向社会公众开展广泛宣传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

引导公众积极关注、支持、参与河道管理与保护，营造良好

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。 

 

 

陇川县交通运输局 

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24 日 

 

 

陇川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24 日印发 


	



